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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建质函〔2014〕1557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组织开展

2014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质量月”活动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为深入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高建设工程质量水平，我厅将根据2014年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部署，结合我省相关工作实际，组织开展2014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推动“三个转变”，建设质量强国。“三个转变”即“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二、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大力营造良好的宣传气氛，广泛开展工程质量专题宣传

在“质量月”活动期间，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重视组织开展工程质量专题宣传活动，一是要充分借助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知识和近年来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的工程质量管理工作；二是要在建筑工地张贴（悬挂）宣传标语、开设工程质量宣传专栏，营造宣传气氛；三是组织开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知识和有关重要技术标准规范的学习；四是以加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管理为主题组织开展专题讲座、知识竞赛等活动。

（二）组织工程质量现场观摩，推动施工企业比学赶超

各地级以上市和佛山市顺德区在本地区选择1至2项质量水平居前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有条件的优先选择住宅工程项目，组织开展工程质量现场观摩活动；近年有荣获“鲁班奖”工程项目的市，也可以组织施工、监理企业到获奖项目参观学习；我厅将在全省范围内选择2-3项质量水平较高的工程项目，组织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进行工程质量现场观摩活动。通过树立学习标杆，加强学习交流，推动施工企业比学赶超，以点带面推升工程质量水平。

（三）开展阶段性总结分析，深入推进工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今年开展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以来的有关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分析，了解掌握工作开展情况，深入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普遍问题，研究提出推进工作的对策，尤其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当前部分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不重视，制定的治理方案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实施工程质量样板引路流于形式、工程质量验收把关不严等问题。各建筑施工、监理企业也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认真总结分析今年开展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以来的有关工作及主要问题，研究提出改进措施，落实改进工作，深入推进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我厅将在“质量月”活动期间召开专题研讨会，就如何进一步推进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行研讨。“质量月”活动期间，我厅将在启动对部分地区开展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工作进行督查的同时，对部分地区开展工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抽查。

    （四）加大表彰宣传先进力度，增强工程质量创优荣誉感

    我厅将对2012年至2014年在我省荣获省级以上建设工程质量奖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统计，公布排名居前的企业名单。各地级以上市和佛山市顺德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在“质量月”活动期间表扬或表彰一批工程质量创优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建筑施工、监理企业可开展对本企业工程质量创优或工程质量管理先进的部门、个人的表彰、奖励等活动，组织开展先进经验介绍活动，增强抓好工程质量的荣誉感。

    （五）重视推广先进技术工艺，增强科技进步是提升工程质量重要手段的意识

组织开展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水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的展示介绍活动，宣传推广工程质量相关工法、QC成果和先进管理方法。我厅将委托省建筑业协会工程质量分会召开铝合金模板等新型模板应用推广研讨会。通过宣传推广先进技术工艺，进一步转变落后的思维方式，提高重视科技进步、重视工程质量的意识。

三、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地级以上市和佛山市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看待质量工作，高度重视开展“质量月”活动，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制定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活动取得成效。

（二）企业为主，多方参与。要发挥企业在“质量月”活动中的主力军作用，采取有效措施，调动相关企业参与“质量月”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还要加强对“质量月”活动的指导，充分发挥相关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引导社会关注和参与，使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使工程质量法律意识得到增强，使工程质量工作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三）丰富形式，注重实效。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创新活动方式，提高活动的吸引力，要根据企业的需求和工程质量管理的需要，使活动内容更加务实，更加贴近基层，更好地为企业提供帮助。

    请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佛山市顺德区国土成建和水利局于10月10日前将开展“质量月”活动总结报送我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

附件：2014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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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4年8月20日       
    （联系人：赵航，联系电话：020-83133589，电子邮箱：aqglc@126.com）

附件：

2014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口号
  
推动“三个转变”  建设质量强国 
提质增效升级  打造中国质量 
提质增效升级  建设质量强国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推动实施《质量发展纲要》 
全民重质量  共筑中国梦 
增强质量意识  建设质量强国 
全面提高质量  推动科学发展 
恪守质量诚信  践行社会责任 
提高质量效益  助推经济发展 
建设质量强国  共享美好生活 
推动质量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质量助推经济转型  安全促进社会和谐 
质量成就品牌  信用誉满全球 
质量同行  诚信同心  未来同建 
共建质量强国  同创美好生活 
质量上台阶  生活上品位 
共筑质量大堤  共享和谐生活 
质量是民生之重  兴国之道  强国之策 
质量是民生之本  质量是幸福之根 
提升质量  追求卓越  共建美丽中国 
质量引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认证认可  传递信任  服务发展      
质量提升  标准先行 
人人创造质量  人人享受质量 
落实质量责任  增强消费信心 
提高服务质量  追求顾客满意 
赶超质量标杆  争创一流服务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建筑业协会
